
第六节 所得税的列报

知识点：列报的基本原则

企业对所得税的核算结果，除利润表中列示的所得税费用以外，在资产负债表中形成的应交

税费（应交所得税）以及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遵循准则规定进行列报。

其中：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一般应当分别作为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在资产

负债表中列示，所得税费用应当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同时还应在附注中披露与所得税有关

的信息。

一般情况下，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当期所得税资产与负债及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

债可以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中，一方的当期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资产与另

一方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负债一般不能予以抵销，除非所涉及的企业具有以净额

结算的法定权利并且意图以净额结算。

经典例题

【多选题】下列有关所得税列报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有（ ）。

A.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作为非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B.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作为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C.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作为非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D.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作为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答案：BD

解析：递延所得税应当作为非流动项目进行列报。

知识点：所得税费用（收益）与会计利润关系的说明

1.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就所得税费用（或收益）与会计利润的关系进行说明，

该说明意义在于在利润表中已列示所得税费用的基础上，对当期以会计利润为起点，考虑会

计与税收规定之间的差异，计算得到所得税费用的调节过程。

2.自会计利润到所得税费用之间的调整包括两个方面：



（1）未包括在利润总额的计算中，但包含在当期或递延所得税计算中的项目；

（2）未包括在当期或递延所得税计算中，但包含在利润总额中的项目。

3.具体调整项目一般包括：

（1）与税率相关的调整；

（2）税法规定的非应税收入，不得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后和损失等永久性差异；

（3）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使用前期未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影响；

（4）对以前期间所得税进行汇算清缴的结果与以前期间确认金额不同调整报告期间所得税

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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